
证券代码:002266� � � �证券简称:浙富控股 公告编号:2014-058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１

、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２３６

，

８３２

，

４１７

股

，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６．６０％

。

２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２

日

。

一

、

非公开发行股票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核准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１５３３

号

）

核准

，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原系浙江富春江水电

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浙富控股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

，

向财通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

７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股票

１１７

，

８８０

，

７９４

股

，

发行价

格为每股人民币

７．５５

元

，

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

８８９

，

９９９

，

９９４．７０

元

，

扣除发行费用后

，

募集资金

净额为

８５９

，

４２９

，

２８３．７２

元

。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上市

，

锁定期为

１２

个

月

。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情况如下

：

序号 认购股东名称 价格（元） 认购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１

财通基金管理管理有限公司

７．５５ １３

，

１７８

，

８０７ １．８４％

２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７．５５ １１

，

９２０

，

５２９ １．６６％

３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７．５５ ３０

，

４６３

，

５７６ ４．２５％

４

金元惠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７．５５ １７

，

５８９

，

４０３ ２．４６％

５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７．５５ ３０

，

１９８

，

６７５ ４．２２％

６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７．５５ １３

，

４５６

，

０９２ １．８８％

７

王建成

７．５５ １

，

０７３

，

７１２ ０．１５％

合计

１１７

，

８８０

，

７９４ １６．４５％

注

：（

１

）

由于尾数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

可能导致尾数之和与合计值有差异

，

以下

同

。

（

２

）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５９８

，

５６０

，

０００

股

，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７１６

，

４４０

，

７９４

股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公司回购注销了

６

，

４５０

，

０００

股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公司以总股本

７０９

，

９９０

，

７９４

股为基数

，

实施了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０９０８４０

股

，

使得上述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总数变

更为

２３６

，

８３２

，

４１７

股

。

截止本公告日

，

公司总股本为

１

，

４２６

，

４３１

，

１４４

股

。

二

、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持有人承诺履行情况

发行对象财通基金管理管理有限公司

、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金元惠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王建成就本

次非公开发行认购时承诺

：

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束之日

（

即新增股份上市首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

）

起

１２

个月内所持股票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

截止本公告日

，

上述

７

名股东已严格履行前述承诺

，

并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

情形

，

公司也未对其违规提供担保

。

三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２

日

；

２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２３６

，

８３２

，

４１７

股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６．６０％

；

３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数量为

７

名

；

４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

单位

：

股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发行对象）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配售对象）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

本次解除限

售数量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１

财通基金管理管理有限

公司

财通基金公司

－

光大

－

富春

－２５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２６

，

４７７

，

３３０ ２６

，

４７７

，

３３０ １．８６％

２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２３

，

９４９

，

３４４ ２３

，

９４９

，

３４４ １．６８％

３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

－

工行

－

招商证券智

增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６１

，

２０３

，

８８３ ６１

，

２０３

，

８８３ ４．２９％

４

金元惠理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金元惠理基金公司

－

农行

－

金

元惠理

－

灵活配置分级

６

号资

产管理计划

３５

，

３３８

，

５８８ ３５

，

３３８

，

５８８ ２．４７％

５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东吴基金公司

－

农行

－

东吴—

鼎利

９

号定向增发分级股票型

资产管理计划

６０

，

６７１

，

６７５ ６０

，

６７１

，

６７５ ４．２５％

６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国联安基金公司

－

工行

－

国联

安

－

太和先机价值精选

１

号资

产管理计划

２７

，

０３４

，

４１９ ２７

，

０３４

，

４１９ １．９０％

７

王建成 王建成

２

，

１５７

，

１７８ ２

，

１５７

，

１７８ ０．１５％

合计

２３６

，

８３２

，

４１７ ２３６

，

８３２

，

４１７ １６．６０％

注

：

截止本公告日

，

上述申请解除限售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的情况

。

四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公司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

：

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６５４

，

４８１

，

６７１ ４５．８８％ －２３６

，

８３２

，

４１７ ４１７

，

６４９

，

２５４ ２９．２８％

０１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２

，

１５７

，

１７８ ０．１５％ －２

，

１５７

，

１７８ ０ ０

０２

股权激励限售股

１２

，

９５８

，

５９２ ０．９１％ ＿＿ １２

，

９５８

，

５９２ ０．９１％

０３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２３４

，

６７５

，

２３９ １６．４５％ －２３４

，

６７５

，

２３９ ０ ０

０４

高管锁定股

４０４

，

６９０

，

６６２ ２８．３７％ ＿＿ ４０４

，

６９０

，

６６２ ２８．３７％

二、无限售流通股

７７１

，

９４９

，

４７３ ５４．１２％ ２３６

，

８３２

，

４１７ １

，

００８

，

７８１

，

８９０ ７０．７２％

三、总股本

１

，

４２６

，

４３１

，

１４４ １００．００％ －－ １

，

４２６

，

４３１

，

１４４ １００．００％

五

、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

，

本保荐机构认为

：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

《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和

《

深圳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

浙富控股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

；

截

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

浙富控股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保荐机构

对浙富控股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

２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

３

、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

４

、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

特此公告

。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00483� � � �证券简称:福建南纺 公告编号:2014-017

福建南纺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现场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６

日

（

星期二

）

下午

１４

：

００

现场会议地点

：

福建南纺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网络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５

日

（

星期一

）

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６

日

（

星期二

）

下午

１５

：

００

网络投票平台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

二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现场出席和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总人数（人）

７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１７

，

２４４

，

３３８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４０．６４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人）

０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股）

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０

（

三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由董

事长陈军华先生主持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及

《

福建南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

四

）

公司在任董事

１１

人

，

出席

１１

人

；

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

，

出席

３

人

；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

了本次会议

。

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

二

、

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

例（

％

）

反对

票数

反对比

例（

％

）

弃权

票数

弃权比

例（

％

）

是否

通过

１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１７

，

２４４

，

３３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１１７

，

２４４

，

３３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３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１１７

，

２４４

，

３３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４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１１７

，

２４４

，

３３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５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１１７

，

２４４

，

３３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６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１１７

，

２４４

，

３３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７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

议案

１１７

，

２４４

，

３３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８

关于改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１７

，

２４４

，

３３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９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１７

，

２４４

，

３３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０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１１７

，

２４４

，

３３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１

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１１７

，

２４４

，

３３８ １００ ０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２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１１７

，

２４４

，

３３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上述议案中

，

仅议案

９

涉及以特别决议通过

。

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

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经福建闽天律师事务所委派的律师刘雄先生和陈锴先生见证

，

并

出具

《

关于福建南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见证律师认为

：

本次会

议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

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

，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

四

、

上网公告附件

福建闽天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南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福建南纺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五月七日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福建南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0698� � � �证券简称：沈阳化工 公告编号：2014-022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

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情况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和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辽宁监管局下发的

《

关于进一步做好辖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

股东

、

关

联方

、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

》（

辽证监办字

〔

2014

〕

10

号

）

要求

，

沈阳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4

年

2

月

13

日

、

2014

年

3

月

6

日

、

2014

年

4

月

4

日

、

2014

年

4

月

15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发布了编号为

2014-

004

号

、

2014-005

、

2014-007

、

2014-017

号的公告

。

根据中国证监会辽宁监管局的要求

，

现就公司实际控制人

、

股东

、

关联方

、

收购人以及上市

公司承诺及履行情况的进展公告如下

：

一

、

关于公司

123

处房产未过户事项的相关承诺

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

：

根据沈阳市政府的整体规划和部署

，

公司已于

2012

年

8

月启动搬迁

，

整个搬迁改造工作计划用三年时间完成

。

上述

123

处房产全部在此次搬迁改造的范围内

。

其中

部分房产已于

2013

年

11

月被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政府收购

。

其余部分房产待公司与沈阳市铁西

区人民政府签署协议后完成移交

。

二

、

关于沈阳石蜡化工总厂转入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的房屋产权事项的相关承诺

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

：

蜡化公司一直使用的蜡化总厂的土地性质为租赁用地

，

根据相关规

定

，

租赁用地无法直接办理土地证和房产证

，

如果补办该手续将增加公司较高的财务成本

，

不

利于维护上市公司权益

。

因此公司及蜡化公司针对上述房产目前尚未办理房产证

。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辽宁监管局的要求

，

就相关承诺人之承诺事项履行进展情况持续

进行公告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155� � � �证券简称：辰州矿业 公告编号：临2014-18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

、

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形

。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

2014

年

5

月

6

日

（

星期二

）

上午

8:30

2.

地点

：

湖南省沅陵县官庄镇公司办公楼三楼大会议室

3.

召开方式

：

现场表决

4.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

：

公司董事长陈建权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

、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等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8

人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44,528,012

股

，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34.5819%

。

公司部分董事

、

全体监事

、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

全体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

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

二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

（

二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甘肃辰州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344,528,012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

权

0

股

。

2.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甘肃加鑫矿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344,528,012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

权

0

股

。

3.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湖南安化湘安钨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344,528,012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

权

0

股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现场见证

，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

该法律意

见书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

、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合法

、

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1.

《

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5月6日

证券代码：002155� � � �证券简称：辰州矿业 公告编号：临2014-19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3

年

12

月

6

日

，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

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

公司股票已于

2013

年

12

月

9

日开市起复牌

。

一

、

重大资产重组工作进展情况

目前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取得湖南省平江县万古矿区万古金矿和湖南省浏阳市青草矿

区枨冲金矿国土资源部储量备案

，

审计和评估工作基本完成

。

本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

推进湖南省平江县黄金洞矿区黄金洞金矿的矿业权价款处置和资源储量评审备案工作以及

环保核查工作

，

待上述工作完成后

，

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

，

同时公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文件

，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

二

、

特别提示

1.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

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

，

公司在发出召开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之前

，

将

每三十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

2.

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9

日披露的

《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

第七节

"

本次交易涉及的报批事项及风险因素

"

中已充

分说明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风险

，

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内容

。

3.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未发现存在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或者交易对方撤销

、

终止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方案或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做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

www.cninfo.com.cn

）

刊登的公告为准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7日

证券代码：002570� � � �证券简称：贝因美 公告编号：2014-037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

2

、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

、

变更

、

否决提案的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1

、

召开时间

：

2014

年

5

月

6

日上午

9:30

2

、

召开地点

：

杭州市滨江区南环路

3758

号贝因美大厦

23

楼

3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4

、

召集人

：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

主持人

：

董事长王振泰先生

6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

、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9

人

，

代表股份

271,511,990

股

，

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

42.49%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

三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

2013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表决结果

：

同意

271,511,99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2

、《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271,511,99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3

、《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271,511,99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4

、《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271,510,99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反对

0

股

，

弃权

1,000

股

。

5

、《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271,511,99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6

、《

关于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14,871,401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

权

0

股

。

关联股东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

其持有的股份未计入本项议案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

。

7

、《

关于为公司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271,472,31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反对

0

股

，

弃权

39,680

股

。

8

、《

关于董事

、

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271,472,31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反对

0

股

，

弃权

39,680

股

。

9

、《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271,511,99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10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271,511,99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上述议案

5

、

10

为特别决议事项

，

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

四

、

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向大会述职

。

述职报告全文刊载于

2014

年

4

月

9

日的巨

潮资讯网上

，

供投资者查询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

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

认

为

：

贵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

，

均符

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及

《

大会规则

》

的规定

，

本次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

六

、

备查文件

1

、

经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

《

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2

、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所出具的

《

关于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000702� � � �证券简称:正虹科技 公告编号:2014-014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22

日在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

《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

通知中部分日期的年

份填写有误

,

现对其进行更正如下

:

原

《

通知

》

: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中

:

4

、

召开时间

:2013

年

5

月

15

日

(

星期四

)

上午

9:00

7

、

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5

月

8

日

8

、

出席对象

:(1)

截止

2013

年

5

月

8

日

(

星期四

)

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

、

公司股票交易结束

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

。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

,

可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

是本公司股东

。

现更正为

:

4

、

召开时间

:2014

年

5

月

15

日

(

星期四

)

上午

9:00

7

、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5

月

8

日

8

、

出席对象

:(1)

截止

2014

年

5

月

8

日

(

星期四

)

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

、

公司股票交易结束

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

。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

,

可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

是本公司股东

。

更正后的股东大会通知详见附件

《

关于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更正后

)

》

由于我们的工作疏忽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

,

深表歉意

。

特此公告

。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5月6日

附件

:

关于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更正后

)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按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经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决定于

2014

年

5

月

15

日召开

2013

年年度股东大

会

,

现将会议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

股东大会届次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

2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

决定召开

2013

年年度

股东大会

3

、

会议召开的合法

、

合规性

:

本次会议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

章程

》

的规定

4

、

召开时间

:2014

年

5

月

15

日

(

星期四

)

上午

9:00

5

、

召开地点

:

岳阳市屈原管理区营田镇正虹科技大楼四楼会议室

6

、

召开方式

:

现场记名投票表决

7

、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5

月

8

日

(

星期四

)

8

、

出席对象

:

(1)

截止

2014

年

5

月

8

日

(

星期四

)

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

、

公司股票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因故

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

,

可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

东

。

(2)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1

、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

。

2

、

本次会议拟审议的议案如下

:

(1)

审议公司

《

2013

年年度报告

》、《

2013

年年度报告摘要

》

;

(2)

审议公司

《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

(3)

审议公司

《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

(4)

审议公司

《

2013

年度财务报告

》

;

(5)

审议公司

《

关于续聘

2014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

;

(6)

审议公司

《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

(7)

审议公司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8)

审议公司

《

2013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

的议案

(9)

审议公司

《

关于处置固定资产

(

房产

)

》

的议案

3

、

议案披露情况

:

议案内容详见与本通知同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上

的相关公告及文件

。

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纸为

:

《

证券时报

》。

指定网站为

: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三

、

会议登记方法

1

、

登记时间

:2014

年

5

月

12

日

(

上午

8:30-12:00;

下午

2:00-5:30 )

。

2

、

登记方式

:

(1)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

的

,

应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

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

法人股股东账户

卡办理登记手续

;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

、

法定代表

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

见附件

)

、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

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

法人股股东账

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2)

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

,

应持

代理人本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附件二

)

、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

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3)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信函或传真须在

2014

年

5

月

12

日下午

5:30

之前以专人送达

、

邮寄或传真方式到公司

(

信封或传真请注明

“

正虹科技

2013

年年度股东大

会

”

字样

),

不接受电话登记

,

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

3

、

登记地点

:

湖南省岳阳市屈原管理区营田镇正虹科技大楼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

四

、

其他事项

1

、

会议联系方式

:

联 系 人

:

刘浩

、

欧阳美琼

联系电话

:0730-5715016

联系传真

:0730-5715017

联系地址

:

湖南省岳阳市屈原管理区营田镇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室

邮 编

:414418

2

、

会议费用

会期半天

,

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

3

、

若有其他事宜

,

另行通知

。

特此公告

。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5月6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单位

)

出席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年度股东大会

。

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进行投票表

决

,

并代为签署本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

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时止

。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如下

:

审议表决事项 投 票

１

、审议《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摘要》

２

、审议《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

、审议《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告》

５

、审议《关于续聘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６

、审议《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７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处置固定资产（房产）的议案》

说 明

:

赞成划

√,

反对划

×,

弃权划

○,

其它形式视之为无效

。

委托人名称或姓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委托人持有股数

:

受托人名称或姓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委托人

(

签名或盖章

):

参加会议回执

截止

2014

年

5

月

8

日下午

3

时

,

本人

(

单位

)

持有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

拟参加

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

。

股东帐号

:

所持股数

:

个人股东

(

签名

):

法人股东

(

签名

):

日期

:

2014年5月7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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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23� � � �证券简称：荣信股份 公告编号：2014-012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

、

重要提示

1

、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

、

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

2

、

本次会议以现场方式召开

。

二

、

会议召开情况

1

、

召开时间

：

2014

年

5

月

6

日上午

9

：

00

2

、

召开地点

：

鞍山高新区科技路

108

号公司会议室

3

、

召开方式

：

现场会议

4

、

召 集 人

：

公司董事会

5

、

主 持 人

：

董事长左强先生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等法律

、

法规

、

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三

、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

（

含委托代理人

）

4

人

，

代表本公司股份数共

157,692,300

股

，

占本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29%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北京

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

四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

并形成如下决议

：

1

、

审议通过了

《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为

：

157,692,300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

0

股

弃权

。

2

、

审议通过了

《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为

：

157,692,300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

0

股

弃权

。

3

、

审议通过了

《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表决结果为

：

157,692,300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

0

股

弃权

。

4

、

审议通过了

《

2013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

表决结果为

：

157,692,300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

0

股

弃权

。

5

、

审议通过了

《

2013

年度报告及摘要

》。

表决结果为

：

157,692,300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

0

股

弃权

。

6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表决结果为

：

157,692,300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

0

股

弃权

。

五

、

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会议听取了独立董事刘泉军

、

朱武祥

、

肖星

2013

年度述职报告

。

公司独立董事向本次股东

大会汇报了在

2013

年度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次数及投票情况

、

发表独立意见

、

日常工作及保

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的情况

，《

独立董事

2013

年度述职报告

》

全文已于

2014

年

4

月

12

日刊登于公司信息披露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

。

六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文胜

、

马鹏瑞律师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荣

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

会议召集人资

格

、

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决议

合法有效

。

七

、

备查文件

1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

2

、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5月7日

证券代码：002274� � � �证券简称：华昌化工 公告编号：2014-018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

1．

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12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

《

关于召开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

3．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4

年

5

月

6

日在

张家港市华昌东方广场四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8

名出席本次大

会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35,906,371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0.78%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

召集

，

董事长朱郁健先生主持

，

公司董事

、

监事

、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

本次会议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

二

、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议程审议了各项提案

，

并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现场表决

，

形成如下

决议

：

1

、

审议通过了

《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

：

赞成

：

235,906,371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

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

0

股

，

占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

审议通过了

《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

：

赞成

：

235,906,371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

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

0

股

，

占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

审议通过了

《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表决结果

：

赞成

：

235,906,371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

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

0

股

，

占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4

、

审议通过了

《

2013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表决结果

：

赞成

：

235,906,371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

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

0

股

，

占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5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根据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合并财务报表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未分配利润

385,828,708.13

元

，

盈余公积

77,111,767.20

元

，

资本公积

（

溢价

）

735,656,304.90

元

；

母公司财务报表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未分配利润

428,589,726.02

元

，

盈余公积

76,871,620.85

元

，

资本公积

（

溢价

）

735,656,304.90

元

。

2013

年度

，

公司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37,874,623.78

元

，

按

照

《

公司法

》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37,874,623.78

元

，

提取法定公积金

0

元

、

任意

公积金

0

元

。

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

以

2013

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总股本

333,273,176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

（

含税

），

送红股

0

股

（

含税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转增

5

股

。

表决结果

：

赞成

：

235,906,371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

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

0

股

，

占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6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2013

年度独立董事津贴方案

》

表决结果

：

赞成

：

235,906,371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

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

0

股

，

占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7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2013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

表决结果

：

赞成

：

235,906,371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

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

0

股

，

占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8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2013

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

表决结果

：

赞成

：

235,906,371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

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

0

股

，

占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9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2014

年度审计机构续聘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赞成

：

235,906,371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反对

：

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弃权

：

0

股

，

占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10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赞成

：

235,906,371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

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

0

股

，

占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1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2014

年综合授信业务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赞成

：

235,906,371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

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

0

股

，

占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集团

（

上海

）

事务所倪俊骥

、

陈枫律师现场见证

，

并出具 了法

律意见书

。

律师法律意见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

的资格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真实

、

合法

、

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1

、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2

、

国浩律师

（

上海

）

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

《

关于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5月7日


